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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合 川 区 民 政 局
重庆市合川区教育委员会
重 庆 市 合 川 区 财 政 局
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合川民发〔2023〕77号

转发市民政局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
保局《转发〈民政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 202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
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有力推进 202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，

现将《市民政局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转发〈民政

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 2023年普通

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﹥的通知》（渝民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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﹝2023﹞101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，请结合以下要

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

各镇街要深刻领会做好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

重要意义，多渠道吸纳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，为推进

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。要把引导和

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纳入就业、人才和城乡社区治理

工作总体安排，协同推进。

二、多措并举，推动落实

各镇街要加大从 2023届高校毕业生中定向招聘社区专职工

作人员（含农村本土人才）的力度，通过开发社会工作岗位、设

立就业见习岗位、加强高校毕业生教育引导、强化社区就业服务

指导等方式，推动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，要拿出不低于

35%的招聘岗位用于定向招聘高校毕业生，优先招录困难高校毕

业生，定向招聘工作须于 8月 31日前完成。对吸纳高校毕业生

就业且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等帮扶政

策；对在城乡社区服务领域创业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

个人创业担保贷款，由财政给予贴息。

三、加强宣传，有序推进

各镇街要大力选树宣传扎根城乡社区、干事创业的优秀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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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典型，营造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。

从 2023年 7月起，每月 23日前向区民政局报送落实情况累计数

据。

重庆市合川区民政局 重庆市合川区教育委员会

重庆市合川区财政局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年 7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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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合川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6日印发


